
 1 

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12—032 

 200550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江铃汽车”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至 2012 年 8 月 6 日期间以书面表决形式审议批准了向江铃汽车集团公司转

让本公司所持有的江铃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江铃五十铃”）的股权的关联交易。

现将有关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1、交易概述 

公司董事会批准，在本公司完成受让除税收权利义务外江铃五十铃的全部经

营资产及所有债权债务（该受让应不晚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交割）、

并且江铃五十铃分配完毕其全部累积未分配利润后，以本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公

司共同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江铃五十铃全部净资产出具的正式审计报告标明

的净资产值的 75%作为对价，向江铃汽车集团公司转让本公司所持有的江铃五十

铃 75%的股权；批准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公司之间的《关于江铃五十铃汽车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授权公司副董事长萧达伟先生签署该协议。如上述股权

转让的最终价格超过了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该转让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江铃五十铃成立于 1993 年，本公司拥有其 75%股权，日本五十铃自动车株

式会社及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拥有另外的 25%股权。江铃五十铃的经营期限将于

2013 年 3 月到期。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拟受让本公司在江铃五十铃中持有的股权，

与日本五十铃自动车株式会社新建汽车整车项目。为保证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不受影响，江铃五十铃的全部经营性资产、业务将在股权转让前转移给本公司。

日本五十铃自动车株式会社及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放弃其在本交易中所拥有的

优先购买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江铃五十铃不再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交易须经

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政府部门审批。标的公司、江铃汽车集团公司与本公司之间

的持股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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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并且江铃汽车集团

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之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王锡高先生、熊春英女士、蔡勇先生回避

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2、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江铃汽车集团公司 

注册地点：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666 号 

法定代表人：王锡高 

注册资金：15 亿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1991 年 7 月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股权结构：南昌市国资委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发动机、底盘、专用（改装）车、汽车零部件、汽车

质量检验、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3、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江铃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75%股权 

（2）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江铃五十铃产品包括 JMC 品牌卡车、皮卡及 SUV，驭胜品牌 SUV。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509 号 

法定代表人：王锡高 

成立日期：1993 年 3 月 10 日 

注册资金：3000 万美元 

股东情况：公司持股 75%，日本五十铃自动车株式会社及伊藤忠商事株式会

社合计持有另外的 25%。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底盘、专用（改装）车、汽车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

及提供相关服务。 

江铃五十铃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科目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338,401 2,780,951 

负债总额 1,876,994 2,302,147 

应收款项总额 541,727 762,817 

净资产 461,408 478,803 

未分配利润 122,943 140,339 

 2011 年度 2012 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9,231,221 2,524,088 

营业利润 134,152 22,888 

净利润 119,650 17,396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江铃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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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与受让方同意将根据以下原则计算出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①在江铃五十铃依据与转让方另行签署的协议完成向转让方的资产及债权

债务转让且江铃五十铃进行了全部累计未分配利润的分配后的当月末，双方将共

同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就江铃五十铃全部净资产（含现金）出具正式审计报告； 

②最终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将根据以下公式算出：上述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

告标明的净资产值*75%。 

（2）转让方与受让方确认，本协议规定的付款日是双方按照规定向商务主

管部门报送申请材料，并取得该部门的批准和其颁发的批准证书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的任何一日。  

（3）双方确认，在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向转让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

款后，双方即按有关规定办理股权的过户手续。自过户手续办理完成之日起，标

的股权即属于受让方所有。 

（4）鉴于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受让方与五十铃株式会社在整车

（包括整车零部件）业务领域的新的合资合作、建立新的合资关系（下称“新合

资关系（含新建合资公司）”），受让方为了确保在新合资关系框架下合资公司不

会与转让方形成产品竞争关系，在此向转让方作出如下特别陈述与保证，此陈述

与保证在合资公司存续期间持续有效：  

①自股权转让完成后，合资公司将变更公司名称，且变更后的中英文公司名

称或公司名称缩写中不得含有转让方公司名称中所含商号，包括  “江铃”、

“JMC”、“JIANGLING”。 

②自股权转让完成后，合资公司不得与转让方经销商签署经销协议、授权其

销售新合资公司产品或提供售后服务，不得使用转让方经销商为转让方产品所建

立的销售、售后服务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展馆、场地、人员、服务维修设备等。  

③自股权转让完成后，除非获得转让方总裁的书面同意，合资公司不得雇佣

转让方雇员。  

（5）本协议在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时生效： 

①经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 

②江铃五十铃依据与转让方另行签署的协议完成向转让方的资产及债权债

务转让；  

③交易各方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 

④经法律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 

 

5、涉及关联交易的其它安排 

如果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政府审批未能在江铃五十铃经营期限到期前获

得，则将对江铃五十铃的股权进行清算。 

 

6、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江铃五十铃的合资经营合同将于 2013 年 3 月到期，根据交易安排，江

铃五十铃的全部经营性资产、业务将在股权出让前转移至本公司，因此该股权转

让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股权转让将以账面净值作为对价，因

此亦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7、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之间与江铃汽车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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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6500 万元。 

 

8、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史建三先生、关品方先生、王旭女士就向江铃汽车集团公司

转让江铃五十铃股权的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2、我们详细了解了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公司之间的《关于江铃五十铃汽车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内容。经过认真地审查，我们认为江铃五十铃的

经营资产及业务在股权转让前全部转移给公司保障了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股权

转让的价格是合理的。 

 

9 、备查文件目录 

1、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2、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3、关于江铃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4、江铃五十铃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8 日 

 

 

 




